
2003年第 199號法律公告

《〈2003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)規則〉(廢除)規則》

(由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
(第 4章)第 54條訂立)

1. 廢除

《2003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)規則》(2003年第 157號法律公告)現予廢除。

於 2003年 7月 28日訂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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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

本規則旨在廢除《2003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)規則》(2003年第 157號法律公
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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